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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部公告 2013年第 36号。

（4）废水排放标准

本项目无生产废水排放，生活污水排入化粪池，经鞍钢厂区污水管网，排入西大沟

污水处理厂。排放标准执行《辽宁省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21/1627-2008下游设有城

镇污水厂），见表 2.3-9。

表 2.3-9 《辽宁省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

污染物名称 CODcr 悬浮物 石油类 NH3-N
动植物

油*

阴离子

表面活

性剂*

磷酸盐 总氮

排放浓度（mg/L） 300 300 20 30 100 20 5.0 50

*：参照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1996）表 2三级标准

2.4评价工作等级

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》（HJ2.1-2016、HJ2.2-2018、HJ 2.3-2018、

HJ2.4-2009、HJ169-2018、HJ610-2016、HJ 964-2018）要求，并根据拟建项目的排污特

征、污染物排放量及项目所在地的环境区划要求，确定评价工作等级如下。

2.4.1大气环境评价等级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》（HJ 2.2-2018）规定，大气环境影响评

价等级划分依据见表 2.4-1。

表 2.4-1 评价工作等级

评价工作等级 评价工作分级判据

一级 Pmax≥10%

二级 1%≤ Pmax＜10%

三级 Pmax＜1%

根据本项目的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，按照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》

(HJ2.2-2018)中提供的估算模式 AERSCREEN进行初步估算，估算模型参数见表 2.4-2，

废气污染源正常排放的源强特征参数列于表 2.4-3和表 2.4-4中。

以表 2.3-1标准计算，估算模式选取的气象条件为较为不利的气象条件。主要大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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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染物的最大地面浓度占标率见表 2.4-5。

表 2.4-2 估算模型参数表

参数 取值

城市/农村
城市/农村 城市

人口数（城市选项时） 149万人（市辖区）

最高环境温度/℃ 38.4

最低环境温度/℃ -30.4

土地利用类型 工业

区域湿度条件 中等

是否考虑地形
考虑地形 是 否

地形数据分辨率/m 90

是否考虑岸线熏烟

考虑岸线熏烟 是 否

岸线距离/km /

岸线方向/° /

表 2.4-3 大气污染源点源特征参数（正常工况）

污染源

源强（kg/h）
排气筒底部中

心坐标/m 源高

/m

内径

/m

烟气量

m3/h

烟气

温度

℃

排气筒

底部海

拔高度

/m

年排

放小

时数/h
非甲烷

总烃
二甲苯 颗粒物 X Y

排气筒

P1（喷漆

间）*

0.976 0.651 1.680 130 17 20 1.0 40000 20 42 255

排气筒

P2（抛

丸）

/ / 0.224 158 7 20 1.0 33072 18 42 1004

*：因喷漆、干燥不同步，预测源强选小时最大值

注：以生产厂房西南角为坐标原点（0，0），经纬度（E122°59´03.5"，N41°07´46.7"）

表 2.4-4 项目无组织大气污染源特征参数（正常工况）

污染源

源强（kg/h）
面源起点坐

标/m 有效排

放高度

/m

年排放小

时数/h

正北向

夹角/°

长

/m
宽/m

海拔高

度/m非甲烷

总烃
二甲苯 颗粒物 X Y

√

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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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厂

房*
0.247 0.164 0.196 0 0 13 1004 30 184 86 42

30m跨

厂房
/ / 0.023 146 76 20 1004 30 110 32 42

*：因喷漆、干燥不同步，预测源强选小时最大值

注：以生产厂房西南角为坐标原点（0，0），经纬度（E122°59´03.5"，N41°07´46.7"）

表 2.4-5 主要大气污染物最大地面浓度及占标率

污染物
最大地面浓度

(μg/m3)

最大地面浓度占

标率 (%)

最大地面浓度

(μg/m3)

最大地面浓度占标

率 (%)

有组织源

排气筒 P1 P2

颗粒物 42.7 9.484 5.69 1.264

非甲烷总烃 24.8 1.239 / /

二甲苯 16.5 8.260 / /

无组织源（生产厂房） 无组织源（30m 跨厂房）

颗粒物 21.6 2.402 2.25 0.250

非甲烷总烃 27.3 1.364 / /

二甲苯 18.2 9.086 / /

从表中可见，在正常情况下，本项目各污染源各污染物的小时平均最大落地浓度贡

献值较小，最大占标率均低于 10%，对周边大气环境影响不明显，在点源和面源中，

喷漆间有组织废气排放的颗粒物占标率，为 9.484%。

本项目各指标的占标率均小于 10%，按照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》

(HJ2.2-2018)分级依据，本项目环境空气评价工作等级属于二级。

2.4.2 声环境评价等级

按照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的有关规定，项目所在地属于工业区，

执行 3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。周围均为鞍钢厂区生产企业，没有居民住宅等环境敏感点，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》（HJ2.4—2009）的相关规定，项目声环境评价

工作等级为三级。

2.4.3地表水环境评价等级

本项目无生产废水外排。生活污水排入化粪池，经鞍钢厂区污水管网，排入西大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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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水处理厂。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估技术导则-地表水环境》（HJ 2.3-2018）中的相关规定，

确定本项目的水环境影响等级为三级 B。

2.4.4 地下水环境评价等级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》（HJ610-2016）可知，建设项目地下

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划分详见表 2.4-6。

表 2.4-6 地下水评价等级表

项目类别

环境敏感程度
Ⅰ类项目 Ⅱ类项目 Ⅲ类项目

敏感 一 一 二

较敏感 一 二 三

不敏感 二 三 三

本项目是金属制品业项目，根据附录 A可知，本项目为“I 金属制品”项目类别中的

“53-金属制品加工制造——有电镀或喷漆工艺的”项目，属于 III 类行业项目。

根据现场勘查及资料分析，本项目不在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》

（HJ610—2016）中规定的敏感区（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；除集中式饮用水水源

以外的国家或地方政府设定的预地下水环境相关的其它保护区）和较敏感区（集中式饮

用水水源准保护区以外的补给径流区；未划定准保护区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，其保护区

以外的补给径流区；分散式饮用水水源地；特殊地下水资源保护区以外的分布区等其他

未列入上述敏感分级的环境敏感区），综上，项目建设地地下水环境敏感程度分级为不

敏感。

因此，本项目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等级为三级。

2.4.5环境风险评价等级

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》（HJ169-2018）来确定本项目风险评价工

作等级。风险评价工作等级划分的基本原则详见表 2.4-7。

表 2.4-7 风险评价工作级别

环境风险潜势 Ⅳ、Ⅳ+ Ⅲ Ⅱ Ⅰ

评价工作等级 一 二 三 简单分析 a

a是相对详细评价工作内容而言，在描述危险物质、环境影响途径、环境危害后果、风险防范措施等方面

给出定性的说明。

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》（HJ 169-2018）附录 B.1、附录 B.2 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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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》(GB18218-2018)中对各种化学品毒性分级。项目生产过

程涉及的风险物质主要为油漆及稀释剂中二甲苯、机油、液压油，二甲苯临界量 10t，

油类物质临界量 2500t。

本项目油漆及稀释剂中二甲苯最大储量为 0.082t，油类物质最大储量为 0.4t，远低

于临界量，不构成重大危险源，环境风险潜势为Ⅰ，评价工作等级为简要分析。

2.4.6土壤环境评价等级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（试行）》（HJ 964-2018）可知，建设项

目土壤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划分详见表 2.4-5。

表 2.4-5 土壤评价等级表

项目类别

环境敏感程度

Ⅰ类 Ⅱ类 Ⅲ类

大 中 小 大 中 小 大 中 小

敏感 一级 一级 一级 二级 二级 二级 三级 三级 三级

较敏感 一级 一级 二级 二级 二级 三级 三级 三级 —

不敏感 一级 一级 二级 二级 三级 三级 三级 — —

“—”：表示可不开展土壤环境影响评价工作。

本项目是金属制品业项目，根据附录 A可知，本项目为“设备制造、金属制品、汽

车制造及其他用品制造”行业类别中的“有电镀工艺的；金属制品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

的；使用有机涂层的（喷粉、喷塑和电泳除外）；有钝化工艺的热镀锌）”项目，属于 I

类项目。

项目占地约 3.3506hm2 < 5hm2，属于小型占地规模。根据现场勘查及资料分析，本

项目东侧约 690m外是铁东居民文教区，属于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（试行）》

（HJ 964-2018）中规定的敏感程度。

因此，本项目土壤环境影响评价等级确定为一级。

2.5评价范围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》的有关规定，并结合本项目的排污特点，项目周边

自然、社会环境特征，对本项目的环境影响分析及评价等级的划分，确定本项目评价范

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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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5.1大气环境影响评价范围

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》（HJ2.2-2018）中“第 5.4.2条：二级评价项目

大气环境影响评价范围边长取 5km。

根据表 2.4-2数据，确定本工程大气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为以厂址为中心点，边长为

5km 的矩形区域。见图 2.5-1。

2.5.2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范围

本项目生活污水排入化粪池，经鞍钢厂区污水管网，排入西大沟污水处理厂，根

据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》（HJ 2.3-2018），其评价范围，仅分析依托

污水处理厂的可行性。

2.5.3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范围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》（HJ610-2016），本项目地下水环境

影响评价范围为项目所在地边界外约 6km2。见图 2.5-1。

2.5.4声环境影响评价范围

根据本项目噪声源强及周边环境敏感情况，确定噪声评价范围为延伸至厂界外 1m。

2.5.5环境风险评价范围

本项目环境风险评价评价等级为简单分析，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》

（HJ/T169-2018），不设环境风险评价范围。

2.5.6土壤环境评价范围

鉴于项目东侧约 690m外是铁东居民文教区，土壤环境评价范围为：项目占地范围

内及厂界外 1000米范围内。见图 2.5-1。

2.6主要环境保护目标

项目厂界周围无自然保护区、风景旅游点和文物古迹等需要特殊保护的环境敏感对

象，项目周围的的环境敏感目标见图 2.6-1及表 2.6-1。

表 2.6-1 环境敏感保护目标

环境要

素

保护目标 坐标
与厂址边界相对

位置 功能区及保护级别

名称 性质 人数 东经 北纬 方位 最近距离

环境空
铁东居民文

教区
市区 59.2万人 122°59´22.02" 41°7´30.82" E 690m 二类区，《环境空气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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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、环境

风险

量标准》（GB3095-2012）

（2018年修改单）中二

级，环境风险

铁西区居民

文教区
市区 31.48万人 122°58´27.31" 41°7´4.68" S 1130m

地表水

运粮河

IV类水域

NW 1745m IV类，《地表水环境质

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

IV类
鞍钢西大沟 W 5760m

声环境 厂界 —— —— ——
3类，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

（GB3096-2008）3类

土壤
铁东居民文

教区
市区 59.2万人 122°59´22.02" 41°7´30.82" E 690m

《土壤环境质量标准—

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

管控标准》

（GB36600-2018）中风

险筛选值的第二类用地

限值

地下水 项目附近浅层地下水 —— ——

Ⅲ类，《地下水质量标

准》（GB/T14848-2017）

中Ⅲ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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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2.5-1 环境空气、地下水、土壤评价范围图

项目建设地点

环境空气评价范围

地下水评价范围

土壤评价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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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.6-1-1 建设项目周围主要环境保护目标分布图

建设项目地点
690m

铁东居民文教区

铁西居民文教区 1130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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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.6-1-2 建设项目周围主要环境保护目标分布图

建设项目地点

5760m

1745m

鞍钢西大沟运粮河

西大沟污水处理厂


